
113 年高鐵全年實習方案 
 

期間: 113年 7月 1日～114年 8月 31日，共 14個月。 

資格: 觀光、運輸、外文、企管相關學系之大三升大四在學學生(限本國籍)。 

類別: 站務員、服勤員 (需擇一) 。 

工作時間：依本公司勤務班表規定，需輪值早、晚班。 

工作地點： 

站務員：高鐵沿線 12個車站(依志願序分發)。 

服勤員：高鐵南港站、高鐵台中站、高鐵左營站(依志願序分發)。 

工作內容：  

實習生(站務)：售票、匣門驗票、月台旅客協助、便當販售。  

實習生(服勤)：列車上旅客協助、推車販售服務。 

 

實習待遇：每月薪資含輪班勤務補助及加班費可達 33,000元以上。 

公司提供勞保、健保、團保、勞退。 

 

報名所需資料： 

(1)人員資料表及自傳   (參考附件 2，請以電腦打字，勿用書寫方式) 

(2)近一學期學生出勤紀錄表 (需蓋學校核可章) 

(3)歷年成績單    (需蓋學校核可章) 

 

報名方式： 

請向各校/系所窗口報名。 

 

甄試流程：通過履歷篩選後擇優安排筆/面試，合格者將進行體檢作業，確認通

過後發送報到通知。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. 實習期間無法回學校修課，請評估自身學分修習狀況。  

2. 實習期間如遇運量高峰或國定連續假期須配合單位輪班。 


